
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经贸委等部门

关于进一步完善加工贸易银行保证金台账制度意见的通知

（1999 年 4 月 5 日  国办发 [1999] 35 号发出）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，国务院各部委、各

直属机构：

国家经贸委、外经贸部、海关总署、财政部、国

家税务总局、中国人民银行、国家外汇管理局《关于

进一步完善加工贸易银行保证金台账制度的意见》已

经国务院同意，现转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

关于进一步完善加工贸易银行保证金台账制度的意见

（国家经贸委、外经贸部、海关总署、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、

中国人民银行、国家外汇管理局 1999 年 3 月 26 日）

1995 年以来实行的加工贸易银行保证金台账制

度，对规范加工贸易管理、促进加工贸易健康发展起

到了积极作用。加工贸易已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

组成部分，对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、扩大

出口、增加就业、吸引外资和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发挥

了重要作用。为完善加工贸易管理，维护正常的加工

贸易秩序，防止和打击利用加工贸易走私、逃税和逃

汇等违法行为，现就进一步完善加工贸易银行保证金

台账制度提出如下意见：

一、对加工贸易实行按商品分类管理

根据国家产业政策要求，逐步优化加工贸易产品

结构，引导加工贸易向高技术、高附加值方向发展。

按商品将加工贸易分为禁止类、限制类和允许

类。

（一）禁止类是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》

规定禁止进口的商品，以及海关无法实行保税监管的

商品。

（二）限制类是指进口料件属国内外价差大且海

关不易监管的敏感商品。

对限制类商品的加工贸易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

“实转”。即：除本文规定的 A 类企业外，其他加工

贸易企业进口限制类料件时，海关按应征关税和进口

环节增值税税款等值收取保证金，企业在规定的期限

内加工出口并办理核销后再将保证金及利息予以退

还。

（三）允许类是指除禁止类和限制类以外的其他

商品。除本文规定的 C 类企业外，允许类商品的加

工贸易继续实行现行银行保证金台账“空转”制度。

加工贸易分类管理商品目录由国家经贸委会同外

经贸部、海关总署确定并适时调整，由外经贸部对外

公布。

二、对加工贸易企业实行分类管理

将加工贸易企业分为 A、B、C、D 四类，A 类、

C 类和 D 类企业名单由海关总署会同外经贸部确定，

由外经贸部对外公布。企业分类名单实行动态管理，

适时调整；B 类企业不具体列名。

（一）A 类企业是指经海关总署批准，实行海关

派员驻厂监管或与主管海关实行计算机联网管理并依

法开展加工贸易、无走私违规行为的保税工厂，或从

事飞机、船舶等特殊行业加工贸易的企业。对 A 类

企业开展的加工贸易进口料件，由海关保税监管，不

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制度。

保税区内企业开展加工贸易不实行银行保证金台

账制度，按《保税区海关监管办法》（署监 [1997]

594 号）执行。

（二）B 类企业是指依法开展加工贸易、无走私

违规行为的企业，继续实行现行的银行保证金台账

“空转”制度。

（三）C 类企业是指依据外经贸部、海关总署有

关规定，经海关认定有违规行为的企业。对 C 类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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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，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 “实转”。海关对其加工贸

易进口料件收取应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税款

等值的保证金。

（四）D 类企业是指经海关认定有走私行为或有

三次以上违规行为的企业。对 D 类企业，除由海关

依法处理外，外经贸主管部门停止其加工贸易经营

权。对外商投资企业，外经贸主管部门通知海关暂停

其进出口业务一年。

对承接委托加工业务的生产企业的分类原则和管

理办法参照本条有关规定执行。

三、银行保证金台账“实转”管理

从事进口料件属限制类商品的加工贸易企业和 C

类企业，在按规定办理银行保证金台账时，将保证金

存入海关在中国银行设立的指定账户。企业在规定的

期限内加工出口并办理核销后，中国银行凭海关开具

的台账核销通知单办理保证金退还手续，并按活期存

款利率计付利息。对在合同规定的加工期限内未能出

口或经批准转内销的，海关应及时通知中国银行将保

证金及利息转为税款和缓税利息。

四、加强异地加工贸易的管理

对跨关区异地加工，加工贸易经营单位和加工生

产企业所在地外经贸主管部门与主管海关要加强联

系，严格验厂及合同登记备案管理。

以委托加工方式进行的加工贸易，经营单位必须

与加工生产企业签订规范的委托加工合同。经营单位

不得将保税进口料件转卖给加工生产企业，否则，按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》有关规定处理。

经营单位委托 C 类企业加工，由海关对经营单

位征收相应数额的保证金后办理合同登记备案。经营

单位不得委托 D 类生产企业加工。

五、严格转厂深加工管理

（一）加工贸易企业以结转的保税产品开展深加

工复出口业务，须按商品分类管理的规定，报外经贸

主管部门批准后，凭批准文件到海关办理结转手续，

海关根据外经贸主管部门的批件对其严格保税监管。

（二）对限制类商品和 C 类企业需转厂深加工

的，由海关按转关运输或计算机联网办法实行监管。

不具备转关运输或计算机联网管理条件的，由海关收

取与转厂深加工保税产品税款等值的保证金。

（三）转厂深加工上、下游企业之间可比照进出

口贸易以外汇结算，并按规定办理进口付汇和出口收

汇核销手续。

六、进一步完善税款追缴保障机制

加工贸易企业首次开设保证金台账时，必须提供

基本账户账号并出具基本账户开户行的证明。已经设

立保证金台账的企业，必须预留基本账户账号。加工

贸易企业发生走私违规行为需追缴税款时，由海关向

其基本账户开户行开具协助扣款通知书，企业基本账

户开户行要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

有关规定积极履行协助扣划税款的义务。

七、严格控制加工贸易内销行为

加工贸易制成品应复出口，不得滞留国内市场。

确有特殊原因需转内销或转用于生产内销产品的，需

报经原合同审批机关的上一级外经贸主管部门批准。

由海关根据外经贸主管部门的批件，依照国家有关规

定对进口料件征收税款并补征税款利息，计息期限为

料件申报进口之日起至补征税之日止。进口料件属国

家实行进口配额许可证或登记管理的商品，经营单位

需向海关提交用于内销或用于生产内销产品的进口许

可证或登记证明；在规定的核销期内不能提交，海关

除补征税款及税款利息外，并处进口料件案值等值以

下、30 % 以上的罚款。未经批准，擅自内销加工贸易

保税料件或成品的，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》规

定处理。

八、制定单耗标准，加强海关核销

由海关总署、国家经贸委会同有关国家工业局制

订并分批公布全国统一的加工贸易进口商品单耗定额

标准，作为审批、监管核销进口料件数量的依据。外

经贸主管部门要严格按单耗标准审批加工贸易合同

（包括结转深加工），海关要严格按单耗标准进行核

销。

九、加强部门协调，实行综合管理

加工贸易政策性强，涉及环节多，有关主管部门

要加强配合，尽快实现部门间加工贸易审批、备案、

核销的计算机联网。由国家经贸委会同外经贸部、海

关总署、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、中国人民银行、国

家外汇管理局、中国银行组成加工贸易部际联席会

议，定期通报情况，研究政策，共同做好加工贸易管

理工作。

本通知下发前已经外经贸主管部门批准并在海关

备案的加工贸易合同，仍按原银行保证金台账制度的

规定执行。

有关主管部门应按照以上意见分别制定具体管理

办法，自 1999 年 6 月 1 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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